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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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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 ,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,农村城

镇化建设步伐加快 ,开发区热、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

热等纷纷兴起 ,农村 (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)土

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 ,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

全部征用。然而 ,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

吗 ? 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未达到其被征时的目的 ,

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。现实中 ,乱圈滥用和征而不

用现象普遍存在。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

值潜力巨大 ,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行变相圈地之

实 ,进行假投资真炒作。我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

达 3. 5万 km2 ,但圈占的耕地却有 43 %在闲置。土

地是不可再生资源 ,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 ,它

不光是生产资料 ,还是社会保障。被征用的土地越

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 ,加之违法用地和浪

费土地资源现象严重 ,因征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 ,

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

征地后的农民问题 ,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。

1　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存在的问题

1 . 1　有关土地执法不严

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4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“严格限

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,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,对耕地

实行特殊保护”,第 31 条 1 款规定“国家保护耕地 ,

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”,第 43条 1款又规定“任

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,需要使用土地的 ,必须依法

申请使用国有土地”。然而 ,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63 条

规定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、转让

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;但是 ,符合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 ,因破产、兼并等情

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”。同时该

法第 43条 2款还规定“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

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

民集体所有的土地”。于是 ,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

法中 ,受眼前利益驱动 ,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,

钻法律空子 ,先以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低价

征来土地 ,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

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 ,从而获取高

额价差 ,而在这个过程中 ,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

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变为“流民”。

1 . 2　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

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

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 ,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。

现行《宪法》和《土地管理法》均将“公共利益”作为集

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 ,但对“公共利益”的内涵和范

围限制不够 ,在理解上仁者见仁 ,智者见智。比如商

业用地 ,本来是不能搞土地征用 ,但实际上大部分被

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。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

为搞国家经济建设 ,结论自然就为“公共利益”目的。

因此 ,“公共利益”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

业目的混同 ,从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。

1 . 3　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

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,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

偿 ,既是世界通例 ,也是对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

者“生产利益”、“财产利益”矛盾的必要协调。《土地

管理法》第 47条第 2款明确规定 ,征用耕地的土地补

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的补偿费 ,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

征用前 3年平均年产值的 6～10倍 ,安置补助费为该

耕地被征用前 3年平均年产值的 4～6倍。这明显带

有计划经济的特征 ,标准显然偏低。以土地过去年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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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 ,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

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 ,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

农用地的土地升值潜力。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

府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

的差价利益 ,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 ,也影响了政府

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和权威。

1 . 4　征地费用分配混乱

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 ,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更

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。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

金 ,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 ,于是 ,借村民自治权利剥

夺他人利益成为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

要原因。对于嫁城女、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、享

有多大分配权 ,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 ,各地各村依

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

差很大。有的明确不能享有分配权 ,有的限定满足

一定条件才享有 ,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 ,但该分配

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 ;于是没有享有

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 ,以要求享有

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。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

律依据 ,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 ,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

讼 ,遂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。

2　应遵循的原则

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

料 ,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

性质。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。鉴于此 ,在处

理这类纠纷中 ,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:

(1)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。就是说 ,村民

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 ,而不是某

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 ,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

性规定。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。

(2)集体、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。在处理征地补

偿款的过程中 ,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

人利益 ,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 ,个人利益要服

从集体利益 ,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

益的获得。

(3)权利、义务相一致原则。集体成员在享有分

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 ,做

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,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。

3　几点建议

(1)严格征地审批 ,切实加强对征地工作的统一

领导。据统计 ,20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近 30

万 hm2 ,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农业安全和粮食稳定。

加入 W TO后 ,由于市场的开放和外来资金的投入 ,

我国将出现新的建设占用耕地高潮。为此 ,应该采

取严格的征地审批制度 ,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

的规模 ,除国家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可以征用土地

外 ,其余的均应立足存量土地进行内涵挖潜 ,盘活城

市内部存量土地 ,不能再以低价剥夺农民土地为代

价 ,牺牲农民的合法权益搞现代化建设。要真正体

现征地的“公益性”特征 ,维护政府征地的权威。

(2)明晰土地产权 ,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。随着

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 ,农民的资产理念和经营理

念也在逐步树立 ,显化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要求也

愈加强烈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私有制不同 ,

我国实行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,集体土地所有

权的表现形式分别是乡镇、村、村民所有 ,农民所拥

有的只是集体土地使用权。因此 ,在不同的产权主

体之间 ,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利益分配标准。

(3)积极探索新型用地制度 ,切实保障农民利

益。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的方式一方面造成建设项

目投入成本过高 ,对投资项目压力太大 ;另一方面农

民就业安置也比较困难。目前 ,上海在高速公路建

设中改变了过去那种一次性将农民集体土地征为国

有的方式 ,让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,每年收取一定

的土地收益。这样既可有效节省建设初始成本 ,又

可解决农民长期的土地收益问题。这种做法是探索

征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创新 ,使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

活有了长期稳定的保障。

(4)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办法 ,制定合理的补偿

标准。以年产值为依据的核算方式忽略了土地作为

资产的价值 ,没有考虑对农民承包经营权的补偿。随

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,与征地相关

的法律法规必须与国际接轨 ,按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

民集体土地进行补偿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(5)拓宽安置途径 ,多渠道妥善安置农民生活。对

被征地农民的安置 ,应改变过去那种由村委安置的单

一做法 ,从大局出发全盘考虑 ,并借鉴先进地市的做

法 ,在征求农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,广泛采取保险安

置、货币安置、留地安置、招工安置等多种方式 ,切实保

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,真正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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